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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 

核查意见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格兰康

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希通信”、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康希通信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

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康希通信于 2024年 4 月 1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

会议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

议案》，并发表书面意见： 

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属于正常的商

业交易行为，不存在预计非必要关联交易的情况。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定价

依据公允、合理，遵循市场公平交易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该等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，公司的主要

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司关联交易管

理制度》的规定。 

公司于 2024年 4月 1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

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关联董

事邢潇回避表决，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类别和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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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万元 

关联

交易

类别 

关联人 

本次

预计

金额 

占同类

业务比

例 

本年年初至

披露日与关

联人累计已

发生的交易

金额 

上年实

际发生

金额 

占同类

业务比

例 

本次预计金

额与上年实

际发生金额

差异较大的

原因  

办 公

室 租

赁 

上海张江火炬

创业园投资开

发有限公司 

800 91.43% 242.73 736.49 92.97% 无较大差异 

（三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

单位：万元 

关联交易

类别 
关联人 

上年预计

发生金额 

上年实际发

生金额 

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

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 

办公室租

赁 

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

资开发有限公司 
900 736.49 无较大差异 

二、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

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范明德 

注册资本：65,000.00 万元人民币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主要股东：上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08-11-03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科苑路 399 号 10 幢 116 室 

办公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荣科路 118 号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创业投资（限投资未上市企业）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

资活动；物业管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推广；财务咨询；软件开发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



3 

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/2023 年度 

总资产 455,786.02 

净资产 313,433.00 

营业收入 11,134.65 

净利润 -2,855.99 

（注：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关联关系：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邢潇为公司董事。 

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 

上海张江火炬创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，前次同类关联

交易执行情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公司已就上述交易与上海张江火炬创

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合同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。 

三、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公司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室。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

价原则，根据具体合同要求结合市场价格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

公司已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。 

四、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发生的交易，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经常

性、持续性关联交易，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、合法的经济行为，有利于公司

正常经营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遵循

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原则，按照市场价格或依据与关联方签订的相关协议进行，未

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其

交易行为未对公司主要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，公司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较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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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依赖。 

五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

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也已发表了明确的同

意意见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。公司本次预计 2024

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，符合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关联交易定价

原则公允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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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兰康希通信科技（上海）

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许德学                 张培镇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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